附件4
办学情况数据采集表

学校基本信息

	项目
	内容

	1.学校名称
	

	2.主管部门
	□教育部   □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 □其他部门（名称）       

	3.管办分离机制落实情况
	学历继续教育
	□是  □否
	非学历继续教育
	□是  □否

	4.校内学历继续教育归口管理部门名称
	部门名称：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

	5.校内非学历继续教育归口管理部门名称
	部门名称：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

	6.学历继续教育是否停招/停办
	□是  □否
	停招/停办年份：
	


填表说明：

1.学校名称：按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成立，并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实施高等教育的单位称谓，用全称。

2.主管部门：指学校的上级（政府）管理机构。如为其他部门，请在括号内填入部门具体名称。
3.校内归口管理部门名称：指学校分管继续教育业务的职能处室、部门。没有可填“无”。
制度建设
	序号
	文件名称
	发文日期
	发文文号
	制度类型
	发文单位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.文件名称：填写继续教育办学运行与日常管理相关的正式规范性文件全称。
2.发文日期：填写对应制度文件正式印发的具体日期。
3.发文文号：没有文号，此栏可以不填。
4.制度类型：填写“学历继续教育”、“非学历继续教育”、“学历继续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混合”。
5.发文单位：填写“学校”、“管理单位”、“办学单位”制度实际印发主体。
学历继续教育（含开放教育）基本情况

（一）校本部情况

	在籍人数
	

	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年份
	

	处理方案（可另附页）
	


填表说明：

1.学历继续教育未停招/停办的学校，仅需填写在校生数。

2.学历继续教育已停招/停办的学校，除在校生数外，还需填写“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年份”，并需附妥善处理存量学生的方案。

3.京外高校无需填写。

4.在籍人数统计截止到2026年5月31日。
（二）通过备案的校外教学点情况
    1.校外教学点（含开放教育）概况
	校外教学点总数：      （个）



	京内
	京外

	公办
	民办
	公办
	民办

	公办学校
	行政机关/事业单位/国有企业
	小计
	民办高校
	民非企业
	其他
	小计
	公办学校
	行政机关/事业单位/国有企业
	小计
	民办高校
	民非企业
	其他
	小计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.本表仅统计2023年以来通过教育部备案的校外教学点。

2.民办高校：指民办本科高校或民办高职院校。

3.京外高校仅填写北京市内部分。

2.校外教学点（含开放教育）信息
	序号
	高校
	设点

单位
	设点单位类型
	设点单位性质

（公办/民办）
	校外教学点名称
	设点单位法定代表人
	校外教学点地址
	邮编
	校外教学点联系人
	联系人电话
	招生层次
	开设专业
	在籍人数
	是否面向单位内部招生
	校外教学点状态
	备注

	举例说明
	XX大学
	南京传媒学院
	普通高校
	
	XX大学南京传媒学院校外教学点
	XXXX
	XX市XX区(县)XX街道XX路XX号
	210036
	XXXX
	XXXX
	专升本

…
	专升本：新闻学、广告学）…
	XXXX
	否
	保留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...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.本表仅统计2023年以来通过教育部备案的校外教学点。

2.设点单位类型：普通高校、成人高校、开放大学、中职院校、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其他。

3.教学点状态：拟保留、拟撤销、停止招生。

4.京外高校仅填写在京教学点信息。

5.在籍人数统计截止到2026年5月31日。

（三）未通过备案的校外教学点
	序号
	名称
	教学点
类型
	所在省份
	合作单位性质
	合作单位名称
	在校生数
	预计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年份
	处理方案（可另附页）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.本表仅统计2023年以来未通过教育部备案、仍有在籍学生的校外教学点（含原先的网络教育校外学习中心、继续教育函授站或校外教学点、开放教育学习中心）。
2.教学点类型：原网络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填I；原函授站或校外教学点填II；原开放教育学习中心填III。

3.合作单位性质：公办填I；民办填II。

4.处理方案：存量学生的妥善处理方案，由主办高校负责研究制定，可以一教学点一方案，也可统一制定一个方案，材料建议另附页。

5.京外高校仅填写北京市内部分。

6.在籍人数统计截止到2026年5月31日。

非学历教育办学基本情况表

（一）非合作办学情况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
	立项审批单位
	立项审批时间
	举办起始时间
	实施

单位
	学习形式
	授课方式
	项目举办地点
	结业学员人数（人）
	学费/收入

管理情况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.填报范围为2024年9月以来的非学历教育非合作办学项目。
2.本表填报的非学历教育是指以高校、高校二级非法人单位（部门）等名义组织举办的，不以取得学历学位为目标的培训、进修、研修等教育服务活动。
3.项目名称填写项目全称。
4.项目来源请据实填写：单位委托、面向社会招生。
5.立项审批单位填写校内管理单位名称。
6.实施单位填写实际承担项目的单位或院系名称。
7.学习形式请据实填写：非脱产、脱产。
8.授课方式请据实填写：线上、线下、混合式。
9.项目举办地点请据实填写：校内、校外在京、京外。
10.学费/收入管理情况请据实填写：全部、部分、未纳入学校预算。

11.京外高校无需填写此表。

（二）合作办学情况
	序号
	项目名称
	立项审批单位
	立项审批时间
	举办起始时间
	实施单位
	项目实施合作方
	合作单位性质
	项目举办地点
	学习
形式
	授课方式
	结业学员人数（人）
	学费/收入

管理情况
	合作办学状态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.填报范围为2024年9月以来的非学历教育合作办学项目。若存在尚在有效期的合作办学合同，应在自查自纠报告中写明。
2.本表填报的非学历教育是指以高校、高校二级非法人单位（部门）等名义组织举办的，不以取得学历学位为目标的培训、进修、研修等教育服务活动。
3.项目名称填写项目全称。
4.立项审批单位填写校内管理单位名称。
5.实施单位填写具体承担项目单位或院系名称。
6.项目实施合作方如有多个单位，请全部填写。
7.合作单位性质请据实填写：公办、民办。

8.项目举办地点请据实填写：校内、校外在京、京外。
9.学习形式请据实填写：非脱产、脱产。
10.授课方式请据实填写：线上、线下、混合式。
11.学费/收入管理情况请据实填写：全部、部分、未纳入学校预算。
12.合作办学状态：已结束、拟终止、进行中。
13.京外高校无需填写此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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